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1月13日（星期一）14時11分至14時46分

地　　點　本院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協商主題　研商「委員柯建銘等67人所提召開第9屆第8會期臨時會」相關事宜。

主席：四個黨團都已經到現場，我們開始今天的協商，這一次協商是「委員柯建銘等67人所提召開第9屆第8會期臨時會」相關事宜，現在請柯總召發言。

柯委員建銘：我們總預算在12月31日以前沒有完成，所以這次選舉後一定要召開臨時會，讓總預算能夠通過，而且這是我們這一屆本來就應該要負的法定責任和義務。我個人看法是把臨時會弄單純一點，我們就處理總預算，現在目前各黨提出的總預算刪減案達到2,400多案，今天大家協商溝通一下，從明天開始開臨時會，只要大家有共識，我們明天是不是來處理談話會和院會？讓院會成立以後，明後天請各部會跟各黨團溝通，假如溝通得差不多，星期四、星期五就來協商，最快星期五就可以結束，慢則下星期一結束。我想關於整個總預算，這一屆以來大家都有相當多的處理經驗，至於通案該如何處理？total應該刪減多少？這是可以談的，只要那個數字一訂的話，我相信後面的應該就比較單純一點。以上有關臨時會事項向各黨團報告。

主席：謝謝柯總召。

請曾總召發言。

曾委員銘宗：有關總預算部分，因為109年度總預算金額超過2兆元，金額非常龐大，所以就國民黨的立場，我們還是希望做一個善盡職責的在野黨，希望讓每一分錢能花在刀口上。至於如何審議，國民黨有兩個意見，第一點，希望明天開談話會之後，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可以讓各部會去溝通，因為案子很多又涉及三十幾個部會，所以最少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讓部會去跟委員溝通他們的提案。假設這些提案溝通好，其實到時候要表決或協商就可以用最少的時間及力氣來處理。我的要求是希望至少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最好還有星期五可以讓他們去溝通，因為那麼多部會有時候真的很難排得完。第二點，關於通案，過去在處理總預算的時候，歷年來刪減的額度大概是多少？我們可以先請主計總處提供通案的項目到底比例多少？金額多少？哪些項目？我們這段期間可以先溝通，我相信對於後續處理預算的效率可以提高，謝謝。

主席：非常謝謝。

請李總召發言。

李委員鴻鈞：我想選完應該要回歸理性，總預算還是一定要審，可是這次的提案大概有2,400案。現在有一個盲點，可能剛剛柯總召跟曾總召沒有注意到，那就是在這三天會到立法院的提案委員會有多少人？我坦白講少之又少，這是現實問題，今天各部會去找委員溝通，我敢講大概八成以上會找不到委員，這是現實問題，應該各部會還是需要溝通，可是要怎麼溝通？我建議是跟黨團溝通，我也建議現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時代力量，應該某一程度要授權黨團，各部會才找得到人，才能溝通得到。不然院長，我們講現實面，你請這些部會去找提案委員溝通是找不到委員的。在這個情況下，這個部分沒有先把它解開，三天以後還是會有2,000案左右留在這邊，等於是浪費三天的時間。像是親民黨，我們就授權黨團，只要各部會到黨團這邊來談，我們就可以做合理性的判斷，這樣子才能務實地解決現在預算的問題。我還是覺得我們應該是要審慎的、重新的回歸理性，好好來審理國家預算，謝謝。

主席：請鄭委員發言。

鄭委員秀玲：我想這個預算是要審慎來審理，所以我是贊成剛才曾總召講的要多幾天。其實對我們小黨來講，我是可以接受到我們黨團來協商，只是對於大黨，我覺得好像黨的總召會不會權力太大了，很多事情都他說得算。不管怎麼樣，我們黨團是可以接受，但我是建議時間要拉長一點，在很短的兩天內大概沒有辦法處理那麼多部會的案子，畢竟這也是兩兆多元的預算，需要天數稍微多一點。

主席：請曾委員發言。

曾委員銘宗：謝謝剛才鴻鈞兄的提醒，這裡面提案有兩類，一類是黨團的提案，就我們的部分我當然可以作主，但也有一些是委員自己的提案，我們也聽到有一些委員他們是很堅持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並行不悖。這三天要跟各委員去溝通，黨團部分黨團當然可以作主，委員的部分先找提案委員溝通，提案委員找不到，當然會由黨團跟他聯絡，假設最後沒辦法，到時候由黨團來做決定，所以那個程序還是要有，謝謝。

柯委員建銘：這個滿實際的，提案委員也許有的人已經落選或是不做立委了，所以儘量還是以黨團為主要對口，當然我們也會請各部會去試圖聯絡看看，但是這應該不好找得到。如果沒辦法，到最後還是須由黨團做決定，我們不可能說找到委員，等他答應才可以做。朝野協商到最後是黨團要負責，儘量去找找看，找不到就請黨團來負責。
主席：請鄭委員發言。

鄭委員秀玲：這樣聽起來，我覺得不管當選或落選，畢竟還是拿納稅人的錢，如果你有提案應該還是要溝通一下，不一定人要到，也許用LINE、打電話等，還是先以聯繫提案的委員為原則，最後再由總召這邊來彙整，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李委員鴻鈞：大原則就是這樣。

主席：好，跟各位報告一下。提案大概是在選舉要停會之前就送進來，這段時間各部會陸續都有跟委員之間做溝通，但是因為大家忙著選舉，都講選舉之後再做決定，所以其實已經溝通一陣子了。等一下如果大家有一個結論，這個會之後今天就可以開始溝通了啦，不一定要等到明天，是不是？所以我們就抓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3天來溝通。現在才2點，他們下午都可以、晚上也都可以打電話給委員，禮拜四、禮拜五，一定要2天的時間，沒有辦法溝通、各黨團堅持的再經過協商的程序，那時候就是統刪的項目要確定、到底哪些堅持的要確定，那時大概就有一些方向了。

禮拜四、禮拜五2天我們來排整體的黨團協商，就是溝通之後的協商，如果案子少，禮拜四能夠處理掉，禮拜五我們就開院會了嘛！禮拜四我們就徹夜嘛，可以晚一點，如果能結束就禮拜四結束，禮拜五開院會來處理大家需要到院會處理的提案；如果禮拜四沒辦法處理完，禮拜五就繼續協商，務必要在禮拜五之前把8個委員會……

柯委員建銘：審完啦！

主席：對，這是禮拜五，然後下禮拜一我們來處理所有沒有共識的部分，因為再過來就除夕了。

曾委員銘宗：院長，我加一句話，我希望溝通的時間還是到禮拜四……

主席：沒有關係……

曾委員銘宗：二、三、四嘛！

主席：我跟曾總召……

柯委員建銘：因為有8組嘛，前面的開始進行……

主席：對啦！我們這樣子啦……
柯委員建銘：時間縱深要稍微拉一下。

主席：總召，我們這樣子啦，原則上雖然是到禮拜三，但是禮拜四我們進入部會協商的過程，後面的部會一樣可以溝通啊！

曾委員銘宗：不會！比如說……

主席：會啦！會啦！

李委員鴻鈞：他的意思是……

曾委員銘宗：比如說我要來的話，我就不可能跟人家溝通了啊！

柯委員建銘：這樣啦，今天1天，加上明天，一、二、三3天夠了啦！

李委員鴻鈞：簡單說就是看要禮拜五結束還是下禮拜二結束。

主席：是禮拜一，下禮拜一啦！

李委員鴻鈞：照你的講法是要到禮拜一，照院長的說法是禮拜五就結束了啦！

曾委員銘宗：我講實在話，其實溝通是前面比較重要，因為現在已經無心在審這個東西了，所以我倒是覺得溝通時間應該拉長一點，我那個案子就撤得差不多了啦，對不對？
柯委員建銘：你可以……

曾委員銘宗：對啊！

主席：這樣子啦……

曾委員銘宗：溝通時間長一點啦！

李委員鴻鈞：簡單說就是要禮拜五結束或下禮拜一結束而已啊！

曾委員銘宗：對啊！

主席：我講一下，委員會的提案只有39案而已，黨團提案數親民黨是71案，時代力量是493案，時代力量因為黨團可以負責，所以這方面就比較沒有問題，2天內應該不會有問題，現在最重要的是國民黨黨團有一千八百六十……

曾委員銘宗：黨團嗎？

主席：這是黨團提案數。

曾委員銘宗：OK啦！

主席：所以黨團提案數可能你們……

曾委員銘宗：我們會退一步的，你放心！所以我的要求就是溝通到禮拜四。

鄭委員秀玲：請大家開麥克風好不好？

主席：沒關係，這是很公開的。

曾委員銘宗：第一，我是希望能夠溝通長一點，到禮拜四，我覺得到時候撤的量會很大啦！

主席：那黨團協商呢？

曾委員銘宗：協商就禮拜五開始啊！

主席：禮拜五開始？

曾委員銘宗：很快啦！因為剩下的案子真的很少，我不騙你！

主席：我們有8個委員會，部會很多耶，一個一個部會都要來耶！只要一個部會有10個案，那個部會就全部都要列席。

李委員鴻鈞：每個案子一講下去就要差不多半小時……

主席：大家一講下去都……

曾委員銘宗：但我的看法是，別的黨團我不知道，就我的黨團的情況，如果已經溝通完、溝通得順暢就很容易撤，到時候要是沒有溝通完，在這邊一個案子、一個案子地扯會更慢。

主席：但是你覺得如果我們提供3天的話，你們撤的案會……
曾委員銘宗：我覺得真的要3天，因為今天很多人還在謝票！

柯委員建銘：今天也可以溝通，就找你，你……

主席：曾委員，大概這3天都在謝票啦！

曾委員銘宗：對啊！

主席：溝通這3天都在謝票，所以一定找不到人啦！

柯委員建銘：所以還是黨團負責比較快啦！

曾委員銘宗：我的意思是說，我可以負責，但是假設程序上你們沒有先去找委員，我也不願全部都是我負責啊！

主席：沒關係，所以曾委員的意思是到禮拜四？

曾委員銘宗：對！

主席：讓各黨團……

曾委員銘宗：對！

主席：如果找不到委員，就由黨團負責。

曾委員銘宗：OK！

管委員碧玲：禮拜四中午好嗎？

主席：禮拜四下午我們就開始協商。

曾委員銘宗：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的部分現在已經排到禮拜四了，但你們要我來這裡跟你們協商，那我跟人家已經約好的要怎麼辦？

主席：什麼意思？

曾委員銘宗：有些部會要來跟我協商的都已經排到禮拜四了。

主席：既然如此，那我們往前挪就好。

柯委員建銘：禮拜四下午就來處理。

主席：不然我們禮拜四下午兩點來處理，好不好？

曾委員銘宗：好。

主席：從今天下午兩點到禮拜四下午兩點總共有4天，這樣可以嗎？我希望大家能撤的就儘量撤，既然該統刪的部分大家有共識……

曾委員銘宗：這段期間就來談統刪。

主席：好。那就禮拜四下午兩點後及禮拜五進行協商。

管委員碧玲：禮拜一處理。

主席：但是禮拜四晚上的時間希望大家能夠留下來，不要安排活動，這樣我們禮拜五可以提早結束啦！不要禮拜五還搞到半夜。禮拜四原則上我們會儘量安排4到5個委員會，剩下的我們希望能夠在禮拜五下午6點之前處理好，畢竟禮拜六、禮拜天是人家休息的時間。然後我們下禮拜一就來處理，這樣時間應該就很足夠了。

鄭委員秀玲：我要問一下，之前我還沒當立委的時候，看到一堆人半夜在審預算的情況，屆時還會再出現，是不是？
主席：如果我們的案子少的話，就不會出現；但案子多的話，一定要在除夕之前處理完，那當然就會開24小時。

曾委員銘宗：不會啦！

李委員鴻鈞：因為在31日……

鄭委員秀玲：我希望時間上能夠處理好，不要搞成這樣很難看。

主席：就是我們協商的時候，有些項目就不要太堅持……

柯委員建銘：像同樣一個理由弄了一百多個案子，那也不必了，就濃縮成1個案子就好了。

李委員鴻鈞：不必說那些啦！

主席：有一點要徵求各黨團的意見，明天早上一定要開一個談話會，這也不是過水，而是要有一個談話會的程序，另外，為什麼訂於11點開會？因為沈一鳴參謀總長的公祭是在10點，所以我們11點至12點進行談話會，然後轉院會宣讀協商結論，所以簽到要達法定人數，剩下就沒有表決，就是有共識啦！

現在我宣讀一下協商結論：
一、各黨團同意定於1月14日（星期二）上午11時舉行全院委員談話會，決定1月14日（星期二）中午舉行程序委員會，1月14日（星期二）下午召開第一次會議，與1月15日（星期三）、16日（星期四）、17日（星期五）、20日（星期一）、21日（星期二）、22日（星期三）為1次會。

二、本臨時會處理之特定議案為「1.(1)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案。(2)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財政、交通、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公務預算部分審查報告，並併「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3)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內政、經濟、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四委員會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公務預算部分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各黨團同意於1月13日（星期一）至16日（星期四）下午2時前，由行政部門先行向提案委員與各黨團進行溝通。1月16日至1月17日進行密集協商。

簡單講就只有協商總預算而已。「1月16日下午2時」要不要寫上去？

高處長百祥：「下午2時後」。

主席：就寫「1月16日下午2時」。

高處長百祥：好，「下午2時至」。

主席：「進行密集協商」，好不好？這個趕快修正一下。上面那個「11時」也把它寫上去。

高處長百祥：好。

主席：禮拜四晚上拜託大家，我們會儘量協商5個委員會的部分，大家心裡要有準備，否則禮拜五會很晚，禮拜四晚一點沒有關係，好不好？

請鄭委員發言。

鄭委員秀玲：除了2兆多元總預算的審查之外，中央政府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部分4兆多元的預算到目前為止就完全沒送進來，是不是？

主席：還沒有全部送到院會來。

鄭委員秀玲：所以這個也一樣是循慣例，就是等它明年用完再來……

主席：大概就是2月份，我們就請各黨團儘速審議……

鄭委員秀玲：根本就還沒送進來嘛！你現在……

主席：還沒有送到院會，送進來了。送到委員會，在委員會啊。

管委員碧玲：在委員會。

柯委員建銘：委員會有的有審了。

主席：送幾個過來了。

鄭委員秀玲：沒有，還沒有審到。

柯委員建銘：有啦！程序委員會、好幾個委員會都有審了。
主席：8個委員會有4個委員會已經送到院會來了。

鄭委員秀玲：請問一下，附屬單位的預算是什麼時候送到我們立法院？什麼時候送進來？

主席：他們跟總預算一樣。

鄭委員秀玲：一樣是8月送進來？

主席：對。

鄭委員秀玲：可是像我們內政委員會好像都沒有在審。

主席：表示你們還沒有審。

柯委員建銘：有4個委員會已經審完了。

李委員俊俋：我們是併在一起審的。

鄭委員秀玲：假設審完了，為什麼不在這邊一併協商？

主席：現在還有4個委員會還沒有審完。

鄭委員秀玲：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既然這2兆多元的總預算可以最後併到在很短的時間就要二讀通過，同樣在8月底送進來的附屬單位預算為什麼不趕一下行程？

主席：現在沒有委員會了。

鄭委員秀玲：所以就是委員會到時候應該要另外併案或怎麼樣。

主席：一併就要審。

鄭委員秀玲：對。既然現在都還沒審的話，接下來我也沒有機會再發言了，反正勝選之後是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次過半，明年你們是不是會跟今年一樣，拖到都用完了，到11月再來背書？我不希望是這樣。

主席：所以就儘速能夠在下個會期能不能把它審完。

鄭委員秀玲：對，感覺上這個快慢其實是可以控制的。

主席：對。

鄭委員秀玲：快就是加班一下，慢就是放著不審。

主席：因為現在是召集人要不要排審議……

鄭委員秀玲：召集人就是兩大黨啊。

主席：這個要協商，沒有辦法講啦。他們兩大黨……

鄭委員秀玲：我在這邊真的要呼籲，因為4兆多元裡面有15家國營事業及各部會的小金庫，所以我希望下個會期趕快把今年的附屬單位預算排進來審，真的不要等到用完了，剩最後1個月叫我們背書，這是說不過去的，拜託！

主席：對，那個很奇怪。

鄭委員秀玲：非常奇怪，也是長期以來兩大黨非常奇怪的……
主席：請在場的兩大黨……

柯委員建銘：每一個黨都一樣，這並不是兩大黨的問題。

鄭委員秀玲：看召委是誰嘛！
柯委員建銘：你連審過你都不知道，委員會審完你都不知道，有的是出來了，審一半了。

院長，本席請問一個問題，你剛才是說明天11時要開院會嗎？還是下午要開院會？

主席：先召開談話會，然後轉院會。

柯委員建銘：可是這裡寫下午開院會……

主席：這地方要改，11時開談話會之後，就直接接院會。

柯委員建銘：這裡寫的和剛才講的不太一樣。

主席：沒關係，反正院會只要早上順便簽名，就不必留人了。

管委員碧玲：那就可以不必召開程序委員會，就直接將草案提報院會。

高處長百祥：要經過召委……

管委員碧玲：那要召委同意？

柯委員建銘：召委是誰？

管委員碧玲：郭正亮。

柯委員建銘：我們剛才說的和結論的文字要一樣，不要說一說，你們自己發明一套出來。

曾委員銘宗：程序委員會就不用開了。

主席：反正只有一個案子而已……

鄭委員秀玲：不好意思，我再講一下，我算是菜鳥立委，雖然我提議的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在1月5日就已經過了冷凍期，在臨時會這邊各政黨是否有要處理一下？因為畢竟校務基金的稽核人員隸屬於校長這件事情，應該是非常不合理的，我覺得小英選舉時一直口口聲聲說重視年輕人很多的利益，希望年輕人支持他，現在票也投出來了。年輕人尤其是學生希望校務基金能夠參與管理委員會的使用上還有監督上，這個其實是還滿簡單的法令，所以看有沒有辦法在臨時會，將已經過了冷凍期的法案拿出來討論表決一下，有沒有可能？這是學生所樂見的，畢竟稽核人員隸屬於校長是很不合理的，校長自己是花錢的人，卻又自己找人稽核，實在講不過去。現在你們勝選之後，我想改革的勇氣應該要拿出來，才對年輕人的選票有所交代，謝謝。

柯委員建銘：針對鄭委員所談的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的問題，持平而論在選前你也跑到新竹來，在選舉時我也跟你溝通，當時你帶了學生與成大教授前來。整個校務基金管理的問題，我們當然反對稽核人員隸屬於校長，但是這個修正案涉及第五條、第七條兩個條文，我一直跟你溝通立法院是這樣，不是說你主張怎樣，甚至主張這部分不能表決，完全都要照你的意思，民進黨有民進黨應該負責的，第一、我反對稽核人員隸屬於校長，這樣實在不好看，但是應該怎麼處理，以目前為止的稽核人員來講，有內部稽核與外部稽核，我相信每所學校的總務、人事和主計人員，每年都會向校務委員會提出稽核計畫與稽核報告，這在內部有控管，而且審計部也會查帳，所以目前有這樣的機制。那你要增加學生參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我們覺得是OK，沒問題的，這規範在第五條。但是在第七條你要成立稽核委員會，要學生擔任稽核委員，但稽核的工作是屬於專業的、有經驗的，坦白講，我們也看不懂，所以對於這部分，我們比較難以接受。一部法案要如何進行，大家要有共識，不然的話，就動用表決，可是你又說不能表決，全部要照你的意思……

鄭委員秀玲：我們只有一席而已，我沒有說不能表決……

柯委員建銘：選舉時你跑來新竹，我們就表示沒辦法，不能每條都照你的意思……

鄭委員秀玲：我先打岔一下，柯總召你講……

柯委員建銘：等一下，所以我們認為……

鄭委員秀玲：柯總召……

柯委員建銘：你讓我把話講完好不好？大家剛才對於臨時會已有共識，不處理法案，假使處理了你所提的法案，那麼是不是其他很多法案也必須處理？新民意既然已經產生，我們就讓新民意去處理，我們這一屆就把應盡的法定義務完成，至少要把總預算完成，畢竟新民意已經產生了。在立法院，大家都有共識，若必須照你所堅持的才行，還不能表決，那麼事情永遠無解！

鄭委員秀玲：不是我堅持什麼，而是我當初提案一讀時，曾請教柯總召條文該怎麼改，畢竟這方面我是外行。所以這條文其實不是我的條文，也不能說我不要表決你們就不表決，這些其實都不是問題。主要重點在於上千億元的校務基金必須有人監督，而我的考量也並非只為了我的黨。現在半導體產業人才不足，小英也說要拚經濟，而高科技產業人才來自於大學，大學經費究竟該如何好好使用？除了會計財務的稽核，整個使用上的監督，其實不一定要叫「經費稽核委員會」，叫「財務監督委員會」也可以。總而言之，本案要不要在本會期通過，或交給新民意來通過，我均無意見，畢竟我只做這個會期的立委。但我必須在此呼籲，既然選民在接下的四年給了民進黨這麼大的託付，那麼我希望能讓校務基金更活化，畢竟在校園裡校長是過客，校長是有任期的，所以理當讓校園裡的老師、校長與學生共同一起參與、監督經費的使用。如此，即使這次臨時會不過也沒關係，但我希望下會期民進黨能做好這件事，這不是為了時代力量，而是為了拚經濟，否則兩年後的地方選舉就知道。為什麼矽谷、波士頓會出現這麼多的新創人才、高薪的工作機會？就因為大學資源的活化！請大家憑著良心來看要不要過，我只就我的瞭解做說明。

最後，我要利用一、兩分鐘做說明。我當了立委後發現，民意代表不管是不分區或區域立委，都是選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也因此，在審查任何法案的過程中，以與大學有關的法案而言，我希望你們能一一傾聽相關人員意見，包括校長與校長協會、學生與學生代表協會、老師與高教工會、協會在內。鍾佳濱委員反正已經當選了，我記得當時有老師與學生到教育部抗議，我問鍾委員要不要去見一下學生？他說不見！剛剛柯總召說，本來就不見學生，是我硬把學生帶去新竹，請老師跟他見面。我希望各黨代表、立委，乃至教文委員會，不僅對本法，以後對其他法案，如礦業法、什麼法之類的，都能和相關團體與利害關係人談一下，至少要走這樣的程序。以校長協會來說，二十個校長協會理監事發公文給教育部、立法委員，會讓我們以為他們是反對的。但我仔細打電話給全臺灣的四十個國立大學校長，大概打了三十通電話，詢問其贊成與否才發現，其實贊成比例還滿高的，且贊成的校長人數多於不贊成的，我手上有名單，但我答應他們不公布。爰此，我希望以後不管哪個協會，什麼水泥協會來文都不用怕，還是要跟他們溝通，因為成員當中有的支持，有的反對。在這裡我要拜託所有委員，你們是民意代表，而小英也在這麼好的條件下執政，且國外局勢也對臺灣相當好，在這麼有利的情況下，請認真傾聽民意，這是我最誠懇的拜託，謝謝。

柯委員建銘：不必拜託！外部稽核人員隸屬於校長，這點我們是反對的。我跟你說得很清楚，我們希望能隸屬於校務會議，這個大家意見都一樣，並不是你說的才是真理，其實每個黨都很負責的，你放心！

主席：好，那就對大家有期待，也有共識，如此我們就散會，謝謝。

散會（14時4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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